
第二十六黯会议

议程项自 1 2 

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

关于非居住国公民的个人人权

的宣言草案

荷兰提交的会议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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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本文件时了解到，对两项新的条文建议，是互相参峙的。

新的第 4 条

H 外宙人应享有《世界人权宣言》对一罩之内所有个人给予的权利.

口 外国人应享有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、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

利国际公约》、其他国际法律文书对一个结约国之内所有个人给予的权利 e

本条第口段所述的所有文书或其中一些文书的非缔约 00 ，应敖力于纪这些

文书中包捂的权利m.月到外居人.

新的最后条文

本《寰言>> .不排斥传统国际法和留际习惯法对外国人给予的权利，也不可使

一个国家括以帮夺或眼制其盟前法持给予外国人的权利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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